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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1〕1723 号

申请人：刘慧宁，女，汉族，某年某月某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西北流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百悦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宝岗大道268号2014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凯峰。

申请人刘慧宁与被申请人广州百悦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关

于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刘慧宁和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黄凯峰到庭参加庭审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5

月 27 日工资 10216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 2020 年 7 月

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垫付费用 10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不同意支付申请人的请求，因我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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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至 2021 年 6 月 10 日期间转账及现金

支付申请人共 16650 元，包括了工资及报销费用，如申请人认

为我单位未足额支付应举证证明；二、申请人主张垫付费用需

要举证其购买物品的单据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2020 年 7 月 1 日，申请人入职被申请

人处任职文员，月工资为 4000 元，每周工作 6 天，申请人最后

工作日为 2021 年 5 月 27 日。申请人主张 2020 年 12 月起，被

申请人通过邱某仅转账支付其工资 1422 元和 4296 元，故要求

被申请人按其月工资标准支付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5月的工

资差额。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股东邱某自 2020 年 11 月 7 日起

开办了某有限公司，该公司与其单位对申请人共同用工，其单

位不清楚邱某支付申请人的工资情况，但其单位向申请人转账

的费用已包含工资。经查，结合被申请人举证的转账记录及申

请人的自述内容，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黄凯峰在 2020 年 12

月至 2021 年 5 月向申请人转账款项共 13850 元，支付申请人现

金 2700 元，其中转账款项数额不定，没有备注款项事由。申请

人主张上述款项中仅 5800 元属其工资款项，余下款项分别为代

发 2 位同事工资 1600 元、1800 元、员工宿舍租金 450 元以及

备用金，该些备用金已全部使用于工作采购，且其已将备用金

的相关收支流水通过微信告知被申请人。申请人举证了微信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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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拟证明其上述主张，该证据显示申请人在 2021 年 5 月 25 日

在“百悦瑞财务群”中发送了名为“备用金收支流水”.xls 文

件；申请人在 2021 年 5 月 26 日、5 月 28 日向用户“吕某”“C

某”分别转账 1800 元、1600 元；申请人在 2021 年 6 月 3 日告

知用户“黄凯锋营养师”要交宿舍费共 950 元，对方回复次日

转，并在次日向申请人转账 450 元。被申请人主张没有找到“百

悦瑞财务群”的相关记录，不确认上述证据，不确认申请人关

于代发同事工资和租金的主张。本委认为，双方主要争议焦点

在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转账的款项中是否涉及工资项目，结合本

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，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，本委作如下分析：

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转账的记录中并无显示款项事由，无法区分

工资和备用金，申请人举证的微信记录证明申请人已将相关备

用金收支情况告知被申请人，也佐证了申请人关于代发工资和

宿舍租金的主张，申请人已履行初步举证责任。被申请人虽不

确认该证据，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反驳该证据的真实性，故本

委采纳该证据。被申请人作为日常财务核算的主体，申请人向

其单位汇报备用金使用情况，被申请人未能及时开展核对和反

馈，应承担怠于履行职责的不利后果。同时，根据《广东省工

资支付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对工资

支付情况应有工资支付原始台账，并对此承担举证责任，现被

申请人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单位已足额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12

月至 2021 年 5 月的工资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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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申请人关于其工资支付情况的主张。结合申请人的月工资标

准及工时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的规

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

27 日工资差额 12112.25 元[4000 元×5 个月+4000 元÷（21.75

天+4 天×200%）×（19 天+4 天×200%）-1422 元-4296 元-5800

元]。现申请人仅主张上述期间工资差额 10216 元，属当事人对

自身权益的自由处分，本委对此予以尊重并照准。

二、关于报销费用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 2020 年存在垫付采

购物资费用、餐费、车费等，冲减被申请人支付的备用金后仍

有差额，故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该报销费用差额，被申请人没有

要求其上交采购单据，但其 2020 年 7 月至 11 月每月均有制作

收支流水并发送至被申请人另一微信群中，其已被移出该群聊，

故无法提供相关证据。申请人提交了 2020 年 7 月至 11 月的备

用金收支表及相关的付款详情单拟证明其上述主张。被申请人

主张其单位已足额支付申请人备用金，申请人不存在垫付费用，

对上述证据未予以确认。本委认为，劳动者在提供劳动过程中

垫付采购费用、特定餐费和交通费，向用人单位提供开支单据，

经用人单位审核后支付报销费用，由此，劳动者对产生的报销

费用负有举证责任。具体到本案，虽申请人举证了付款详情单

拟证明费用支出的事实，但如申请人所自认，其在该些费用发

生后并未向被申请人上交相关开支单据予以申报，虽申请人主

张其每月均有将收支流水通过微信上交被申请人，但其未能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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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予以证明该主张，即本案缺乏证据证实申请人因履行与被申

请人的劳动关系而产生申请人上述主张的垫付费用情况。加之

如申请人所主张，被申请人未及时报销其垫付费用将近一年且

数额较大，但本案没有证据显示申请人曾向被申请人主张过权

利，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

规定，申请人关于垫付费用的主张，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

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0 年 12 月 1日至 2021 年 5月 27 日工资差额 10216 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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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吴紫莉

二○二一年九月六日

书 记 员 李梓铭


